
苗栗區農產加值打樣中心運作規範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第 213 次場務會議通過 

一、 苗栗區農產加值打樣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提供之打樣作業服務如下： 

(一) 打樣作業之技術諮詢、指導。 

(二) 打樣設施、設備或器具之使用。 

二、 申請資格： 

(一) 農民或農業產銷班。 

(二) 國內依法規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事業、農會或農業企業機構。 

三、 申請方式： 

本中心上班時間以書面、電話、臨櫃提出申請，或掃描 QR-code、網路

登錄至農產加工整合服務中心(www.apisc.org.tw)等方式，向本中心提

出打樣服務申請。 

(一) 申請打樣諮詢、指導，需填寫諮詢表單(附件 1)。 

(二) 申請打樣作業設施、設備或器具之使用(如附表)，需填寫打樣作業

申請單(附件 2)。 

(三) 基於本中心服務量能及打樣服務公平性，如打樣排程緊湊時，以當

月尚未操作打樣作業之申請案優先。 

四、 審查及簽約作業： 

經本中心審查通過之申請案，應於本中心指定時間繳交費用，並簽訂契

約書(附件 3)及切結書(附件 4)。(目前配合政策不收取費用，正式收取

費用再另行公告) 

五、 申請者使用本中心打樣作業服務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 依本中心排定日期到場進行打樣作業服務。如無法依期到埸時，於

排定日期前 7日，以書面或口頭方式通知本中心者，可改期一次。

逾期未通知或改期後仍無法到場者，視為放棄，已繳交之費用，不

予退還。 

(二) 進入本中心場域應配戴識別證，並於本中心指定區域內接受技術諮

詢或使用設施、設備或器具，聽從本中心人員指導。進行打樣作業

時，本中心得派員在旁協助，全程錄影，且申請者不得拒絕。 

(三) 打樣作業過程或完成後，本中心得保留 10%成品以進行試驗分析，

申請者應予配合。 

(四) 攜帶之物品應自行保管，本中心不負保管之責。進行打樣作業前，

http://www.apisc.org.tw/


原料須經採後處理及初級清洗完畢，且不得存放於本中心。 

(五) 打樣作業完成後，應自行清理所使用之設施、設備或器具，並將廢

棄物帶走。如有違反，應支付場地清潔費。委由本中心代為處理

者，須支付全額費用。 

(六) 使用本中心之設施、設備或器具，應如數歸還及回復原狀。其有短

少或損壞，應予補足或照價賠償。 

(七) 使用本中心設施、設備或器具期間發現故障或損毀時，應立即通知

本中心，並停止作業。如故障或損毀可歸責於申請者，應負賠償責

任。 

(八) 打樣作業之試製品僅供可行性評估參考，不得作為商品販賣、其他

商業行為使用，或以苗栗區農產加值打樣中心、農業改良場輔導或

製造等字樣於試製品為標示、宣傳或廣告。 

(九) 使用本中心設施、設備或器具作業期間，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

令、環保衛生法令及本中心場所安全衛生及環保相關規定，並確保

在本中心場域所有人員、財產之安全。 

(十) 本中心得於打樣後進行追蹤輔導作業，以提升農產加工輔導效益。 

六、 申請者如有下列情事，本中心得隨時終止打樣作業服務: 

(一) 未聽從本中心人員指導、諮詢建議或拒絕錄影。 

(二) 未遵守本中心所定設施、設備或器具之使用規範。 

(三) 未經本中心同意，移動、變更或破壞本中心之軟硬體設備；進入非

打樣作業服務之區域。 

(四) 違反法令或其他重大事項。 

七、 申請者如將試製品進行商品販售、其他商業行為使用，或以苗栗區農產

加值打樣中心、農業改良場輔導或製造等字樣，於試製品為標示、宣傳

或廣告，本中心將拒絕未來一年期間之打樣申請。 

  



附表、苗栗區農產加值打樣中心加工設備 

加工設備用途 機械設備名稱 

乾燥設備 □熱風乾燥機 

□除溼乾燥機 

□熱泵乾燥機 

□真空冷凍乾燥機 

□箱型滾筒乾燥機 

□膨發乾燥機(米果機) 

□膨發乾燥機(米餅機) 

粉碎及碾製設備 □大型石式磨粉機 

□小型石磨磨粉機 

□篩網式磨粉機 

焙炒設備 □滾筒乾燥機 

□加熱攪拌機 

包裝設備 □真空包裝機 

□直熱封口機 

□定量包裝機 

□半自動封罐機 

□真空充氮封盒機 

簡易品管檢測 □水分測定儀 

□水活性測定儀 

□包裝氣體分析儀 

其他 □超音波臭氧蔬果清洗機 

□蔬果切片機 

□真空攪拌機 

□多功能研磨機 

□溼式造粒機 

 

  





附件 1 

苗栗區農產加工整合服務諮詢表單 
案號：（   ）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諮詢方式 □電話  □E-mail  □現場  □網路 □其他          

業者姓名                          先生/小姐 

業者類型 

□農民  □家庭農場             □農企業              

□產銷班或合作社               □農會                

□其他               

電話 
市內： 

手機： 

聯絡地址 
□□□ 

 

E-mail  

需求項目 

□整合服務中心業務諮詢 □農產打樣媒合 □國產溯源、產銷履歷、有

機農產驗證諮詢 □初級加工場設置規範諮詢 □品質檢測服務 □食品

安全法規諮詢 □食品加工技術諮詢□農產加工機台諮詢及媒合 □食

品製造或充填代工廠媒合□市場資訊調查 □加工產品開發 □包裝設

計媒合 □通路上架媒合□其他，請說明                                    

需求描述  

加工類型 
□乾燥 □粉碎 □碾製 □焙炒 □非初級加工 

□其他，請說明                            

作物名稱 

□稻作，名稱                                   

□雜糧，名稱                                   

□蔬菜，名稱                                   

□果樹，名稱                                   

□食用菇蕈，名稱                               

□花卉，名稱                                   

□其他，名稱                                   

作物面積 

□無耕種面積       □1 公頃(含)以下     □1~3 公頃(含)以下 

□3~5 公頃(含)以下   □5~10 公頃(含)以下  

□10~20 公頃(含)以下 □20~50 公頃(含)以下 □50 公頃以上 

作物年產量              公噸 



是否曾有農產加

工經驗 
□是 □否 

方便聯繫時間 

請勾選時段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上午 9~12 點      

下午 13~17 點      
 

是否申請打樣作

業服務 

□是，請填寫並提供打樣作業申請單。 

□否，無打樣意願或尚未確定，待諮詢後決定。 

是否願意收到農產加值整合服務中心舉辦的活動通知?  □願意，□不願意 

#農業相關單位將依據內部個人資料保護政策善盡您個人資料之管理責任，請填寫個人資

料提供同意書。 

填表人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所屬鄉鎮市農會、縣市農會、中華民國農

會、縣市政府、農業部等相關單位（以下簡稱農業相關單位）將依據內部個

人資料保護政策善盡您個人資料之管理責任。農業相關單位並對其管理與處

理方式告知如下： 

1. 農業相關單位將於辦理訓練課程、宣傳行銷及其他活動時利用您個人資

料，包括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手機、地址、電子信箱等得以直

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並印製會員名冊分送相關單位及人員。農業

相關單位取得您的個人資料，係基於業務運作及服務推廣之蒐集、處理及

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將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 

2. 農業相關單位將透過前述取得之聯絡資訊傳達訓練課程、相關活動及農業

資訊，或以電話進行業務聯繫，若您未簽署本同意書，將無法獲取相關訊

息。 

3.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農業相關單位申請：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 請求刪除 

4.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農業相關單位不負相關

賠償責任。 

5.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本人                 已閱讀並接受以上同意書內容 

 



  



附件 2 

苗栗區農產加值打樣中心打樣作業申請單 

一、 填寫資料                          案號：(   )            

(一) 申請單位基本資料 

公司或代表名稱  

業者姓名  

身份證字號  

年齡  

(二) 操作人員資料 

姓名  

有無農產品加工經驗 □有 □無 

(三) 打樣品規格  

農產品原料類型 
□稻作 □雜糧 □蔬菜 □果樹 □食用菇蕈 □花卉 

□其他：                      

農產品打樣原料栽培

方式 

□產銷履歷驗證農產品 □溯源農產品 □有機農產品  

□有機轉型期農產品 □其他：                           

(請檢附相關農產品安全檢測文件) 

原料數量(kg) 

           kg 

(打樣之原物料重量上限：蔬果類 3 公斤、穀類 2 公斤，其

他類別為 1 公斤) 

廢棄物數量(kg)  

原料來源 □自有 □非自有(未付費取得) □非自有(付費取得) 

樣品應用製程描述 □乾燥 □粉碎 □碾製 □焙炒 □其他：                  

預期打樣品型態  

市場上有無類似產品 □無 □有，請列舉：                           

打樣品數量  



 

二、證明文件(視實際狀況作為佐證，影本即可) 

□(一) 衛生自主管理檢查表(必填)* 

□(二) 公司設立登記證明文件 

□(三) 公司納稅證明 

□(四) 自然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五) 操作人員身分證明文件* 

 

填寫完成後，請將本申請單及證明文件，送至本中心（地址：363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

261 號），謝謝！  

預計完成時數  

參與人員       人 (附人員名冊及基本資本、投保意外保險證明) 

儀器設備 

(請參考附表) 
 

人力支援  

打樣實地作業可行性

評估 

(1)可能使用之機械設備: 

(2)費用總計新臺幣            元整 

(四) 申請打樣動機 

□產量過多  □興趣  □商品化評估(樣品、保存試驗)   

□下游銷售端或廠商開發評估  □新通路  □代工洽談  □自行使用/分送親友  

□產品之贈品  □其他                            

(五) 打樣成功之後續規劃 

□自行生產及販售         □自行生產並委外販售 

□委外生產並自行販售     □委外生產及販售 

□其他                   □品質管理(QC)      □試量產 

(六) 後續輔導需求(轉介至其他單位，其他單位之收費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市場資料調查 □市場量產 □文宣目錄 □提升產品能見度 □申設加工室  

□樣品打樣媒合 □包裝設計 □通路上架媒合 □評估機能性 □購買加工機具  

□其他              



(苗栗區農產加值打樣中心內部用，申請人勿填寫)   

打樣作業申請單收件紀錄 

案件編號：(   )               

收件日期 收件人簽名 

審查日期 審查人簽名(決行層級) 

審查結果 

□通過  □資料不齊，退件  □不通過 

本案同意使用儀器設備種類： 

 

應繳納打樣服務費用： 

總計新臺幣                     元整 

已於    月    日約定實地作業時間 
聯絡人簽名 

預約情形 

 第 1 優先 第 2 優先 

預約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年   月   日(星期   ) 

預約時數      小時， 

自   時   分至    時    分 

    小時， 

自   時   分至    時    分 

預約時數估算建議：操作時數之 1.25 倍(至少需保留 0.5小時)。 

□使用機械設備種類(請詳見附表)      □完成費用繳納 

實地作業情形 

日期：     年    月    日 

一、儀器設備操作：設備操作符合標準程序  □無異常  □異常 

二、場域及設備清潔維護：□完成  □未完成  清潔維護及廢棄物清理 

 

申請者操作人員             簽章 

現場指導人員             簽章 



附表：使用機械設備種類 

加工設備類型 機械設備種類清單 時數估算（小時） 

乾燥設備 □熱風乾燥機 

□除溼乾燥機 

□熱泵乾燥機 

□真空冷凍乾燥機 

□箱型滾筒乾燥機 

□膨發乾燥機(米果機) 

□膨發乾燥機(米餅機) 

 

粉碎及碾製設備 □大型石式磨粉機 

□小型石磨磨粉機 

□篩網式磨粉機 

 

焙炒設備 □滾筒乾燥機 

□加熱攪拌機 

 

包裝設備 □真空包裝機 

□直熱封口機 

□定量包裝機 

□半自動封罐機 

□真空充氮封盒機 

 

簡易品管檢測 □水分測定儀 

□水活性測定儀 

□包裝氣體分析儀 

 

其他 □超音波臭氧蔬果清洗機 

□蔬果切片機 

□真空攪拌機 

□多功能研磨機 

□溼式造粒機 

 

 

 


